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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(2024)年 1月，廣州市商務局正式印發「廣州市鼓勵發展首

店首發經濟的若干措施」（以下簡稱「措施」），「措施」從平臺

搭建、政策支持、細化政策實施、完善配套服務等方面發力，充分

優化首店首發營商環境，助力廣州形成首店首發促進機制。

「措施」提出助力首店選址，一方面對接服務有首店選址需求

的國際品牌，優先引導入駐國際消費中心城市「5+2+4」商圈，即

5個世界級地標商圈（包括天河路-珠江新城商圈、廣州塔-琶洲商圈

金融城-黃埔灣商圈、長隆-萬博商圈以及白鵝潭商圈）、2個嶺南特

色商圈（包括北京路-海珠廣場商圈、大西關(上下九-永慶坊)商圈）、

4個樞紐型商圈（包括廣州北站-白雲機場商圈、廣州南站商圈、廣

州東部樞紐商圈、南沙灣(南沙國際郵輪母港)商圈）。

另一方面，結合城市地標性建築和嶺南特色的城市景觀，打造

一批首店品牌、新品首發集中展示和發佈的地標性載體。以坐擁



「華南第一商圈」的天河區為例，作為廣州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核

心承載區，資料顯示，2023年以來，天河全區引進首店 49家，國

際品牌 15家。其中，天河路商圈首店 31家、國際品牌 12家。

「措施」提到，鼓勵商業設施運營方、街區運營管理機構等協

力廠商開展投資促進和招商推介活動，加大品牌首店招商引進的力

度。對成功引進品牌首店，且簽訂 2年及以上入駐協議，具有獨立

法人資格的商業設施運營方、街區運營管理機構等擇優給予獎勵，

每新引進 1家品牌首店獎勵不超過人民幣 10萬元，每年同一機構

最高獎勵人民幣 200萬元；對簽訂 2年及以上入駐協定在穗開設亞

洲首店、中國大陸首店、華南首店、廣州首店的國內外品牌企業給

予支持，開設首店的租金和裝修總成本不低於人民幣 100萬元的，

擇優按照不超過項目核定實際投資成本 20%、最高人民幣 300萬

元，分檔給予支持。

同時，鼓勵國內外品牌、商業設施運營方、知名媒體、策劃諮

詢機構等，在穗開展新品發佈、首秀等活動，對活動主辦方投入的

活動場租和場地搭建總費用超過人民幣 50萬元的，擇優按照不超

過項目核定總費用 30%、最高人民幣 100萬元，分檔給予支持。

「措施」還強調，鼓勵首店品牌參加國際展會、活動，給予活

動便利等支持；鼓勵引進首店首發相關專業服務，探索建立發展聯

盟；鼓勵社會各界利用戶外廣告等為首店首發提供宣傳推廣便利。

此外，對在品牌首店入駐、開業及新品發佈中涉及的辦理事項實施

「一窗受理」，實施進口商品檢驗結果採信制度，以提升品牌新品



通關速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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